
说好一起建房

弟弟临时变卦

75 岁的邱老伯独身一人无子

女， 也无真正属于自己的住房， 长

期居住在大侄女家。 小邱的父亲与

邱老伯是亲兄弟。 1995 年， 小邱

的父亲与邱老伯商议共同拆除旧

屋， 向村里申请建房。 邱老伯当时

无经济实力， 于是与哥哥商量， 让

哥哥带上自己的名字申请建三间

房， 并约定其中西边一间由邱老伯

出资建设。

村委会考虑到邱老伯的实际情

况， 于是同意兄弟俩共同申请建

房， 并且约定建成后的三间中西边

一间归邱老伯所有。 于是， 在 《建

房批复》 上出现了邱老伯与小邱父

亲全家共六个立基人的名字。 而在

实际建房时， 邱老伯想着自己有侄

女家可以居住， 于是突然变卦， 拒

绝出资建房。 小邱的父亲无奈， 只

建造了属于自己的东边两间， 原定

属于邱老伯的西间并未真正建造。

2024 年初， 该村列被为区环

境综合整治重点项目， 进行“整村

平移”。 小邱户符合“平移” 条件，

并按相关政策可以给予 94 万元补

偿， 但在查阅原 《建房批复》 时，

发现邱老伯在立基人之列， 于是小

邱户的平移需征得邱老伯的同意。

邱老伯认为小邱户获得的 94

万元补偿款中应该有自己的份额，

理由是当初的《建房批复》上有自己

的名字，自己应该享有“所有权”及

“居住权”，所以理应分得一部分，并

提出 30 万元的份额，如果达不到要

求，则拒绝在“申请表”及“确认单”

上签字。双方为此发生矛盾。为了不

影响了整个环境整治项目的进度，

村委会在多次调解无果后， 于今年

3 月初向金山区高新区人民调解委

员会寻求帮助。

想要三分之一补偿款

调解后双方各让一步

高新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启动

“三所联动” 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机

制， 组织司法所、 律师事务所共同

分析该起矛盾， 走访相关部门， 查

看原始资料。

走访中， 调解员了解到小邱户

此次所得的近 94 万元主要是房屋

地上物评估所得的钱， 属于原来土

地基价部分只有 6.4 万元补偿，加

上 1 万元的签约奖励费， 只有 7.4

万元属于六位立基人所共有， 实际

分摊到邱老伯的钱不足 1.5 万元。

针对邱老伯提出的总款三分之

一的诉求， 调解员耐心向其解释 94

万元的构成。 其中有 80 多万元属小

邱一家异地建房的补偿款， 所以他提

出的 30 万元的要求实在有点离谱。

但由于邱老伯在原立基人中， 同时也

在此次“平移人” 中， 所以法理上邱

老伯今后仍然具有在小邱新建房屋中

的“居住权”。 如果邱老伯此次愿意

参与共同建房的话， 还具有在新建房

屋中的所有权。

小邱表示愿意让邱老伯回来一起

居住。 调解员在了解到邱老伯还是愿

意住在侄女家后， 提出了折中的调解

方案： 让小邱支付邱老伯余年的租房

费用来“买断” 其所谓的“居住权”，

并按市价每年 1.8 万元计算， 邱老伯

现年 75 周岁， 折算出租房费用为近

10 万元。

调解员在向邱老伯解释此方案

时， 见邱老伯有接受的意愿， 于是趁

热打铁， 劝解双方要念及亲情。 调解

员结合《民法典》 相关规定， 劝解当

事人正确处理好“亲情关系”， 及时

化解矛盾纠纷， 避免矛盾升级。 在众

人的积极调解下， 纠纷双方接受了调

解员给出的方案， 签订了《调解协议

书》。 至此， 一起因房屋平移产生的

矛盾纠纷基本化解。

“农房平移” 是农村中经常遇到

的一件事， 在实施平移过程中往往会

有部分政策性的资金补助， 容易引发

利益冲突。 同时， 此类矛盾又往往与

以往历史、 矛盾交织在一起， 使调解

工作陷入被动。 调解员需要直面问

题、 就事论事， 帮助矛盾双方算好亲

情、 感情等多本“账”， 引导双方向

相而行。 有时可以发挥平时关系较近

的邻居、 朋友等作用， 综合施策、 共

同发力， 积极化解相关矛盾。

【调解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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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龙辉

两兄弟说好一起建房

时，弟弟临时变卦拒绝出资,

到了哥哥家“整村平移”享

受补偿款时， 他又冒出来，

意欲分享份额。 近日，金山

区高新区人民调解委员会

受理了这起农村房屋居住

权利纠纷，并启动“三所联

动”工作机制，将这起纠纷

基本化解。

2024 年 5 月 30 日清晨， 闵行区七莘路高虹路桥边

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 一位年轻男子不幸落水溺亡。 这

起事件不仅给死者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创伤， 也引发

了关于责任与补偿的复杂纠纷。 面对死者家属与生前就

职的俱乐部之间的补偿款分歧， 闵行区新虹司法所、 新

虹派出所及律师事务所迅速响应， 启动了“三所联动”

机制， 旨在通过法律、 情感与理性的平衡， 寻找双方都

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家
属
向
工
作
单
位
要
补
偿
款，

如
何
调
解？

责
任
编
辑/

章
炜

E
-
m
ail:zw

5
8
2
6
6
5
9
@
1
6
3
.co

m

调
解
员
为
双
方
算
好
﹃
亲
情
账
﹄，

积
极
化
解
矛
盾

2024年

8 月 20日

星期二

解
纷

□ 记者 章炜

并非因工伤亡

补偿金有分歧

事发早上 7 时， 小黄被发现

溺亡于高虹路桥下的水域中。 经

公安机关法医医学鉴定， 确认小

黄死因符合生前溺亡， 且身上未

发现任何致命外伤， 排除了他杀

可能。 初步调查表明， 小黄落水

地点虽邻近就职的俱乐部， 但并

非俱乐部直接管理范围， 且事发

时小黄并非在俱乐部内工作或进

行与俱乐部直接相关的活动。

小黄的父母认为， 尽管孩子

并非因工伤亡， 但作为事发地点

附近的用人单位， 俱乐部应负有

一定的社会责任， 提出要求俱乐

部支付人道主义补偿（含所有各

类费用）10 万元。 在他们看来，这

笔补偿虽不能完全弥补失去亲人

的痛苦， 但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创

伤。

俱乐部方面虽然对小黄的不

幸遭遇深表同情， 但鉴于小黄并

非在工作时间内因公死亡， 且溺

水地点不属于俱乐部管理区域，

从法律层面讲， 俱乐部并无直接

责任。 不过， 出于人道主义考

虑， 俱乐部愿意一次性支付 2 万

元作为慰问金。

双方僵持不下

联动小组介入

闵行区司法局、 属地派出所

及一家具有丰富调解经验的律师

事务所迅速介入， 成立了三所联

动调解小组， 旨在通过专业、 公

正、 高效的调解方式， 促进双方达

成和解。

调解小组首先全面收集了事件

相关的所有资料， 包括公安机关的

调查报告、 法医鉴定结论、 小黄的

工作及生活情况、 家庭经济状况

等， 确保对案情有全面准确的了

解。 调解员又分别与小黄家属和俱

乐部代表进行了初步沟通， 了解双

方的真实意愿和底线， 为后续调解

工作打下基础。

调解员耐心倾听小黄家属的诉

请， 理解他们的悲痛与愤怒， 通过

心理疏导帮助他们逐步平复情绪，

为后续理性对话创造条件。 同时，

调解员向双方详细解释了相关法律

法规及司法解释， 特别是关于非工

伤死亡补偿的相关规定， 使双方对

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有清晰的认识。

在充分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

上， 调解小组对原调解方案进行了

多次调整， 提出了更加贴近双方实

际的补偿方案。 考虑到小黄家庭的

实际困难， 调解小组建议俱乐部在

原有基础上适当增加补偿金额， 并

争取俱乐部在精神抚慰、 就业帮扶

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

在调解小组的精心安排下， 家

属与俱乐部代表进行了面对面协

商。 经过多轮协商， 双方最终达成

一致意见： 俱乐部同意一次性支付

人道主义补偿 （含各类费用） 5 万

元， 并承诺在未来一年内为小黄家

属提供必要的就业咨询和技能培训

服务， 帮助他们逐步走出困境。 小

黄家属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双方

握手言和， 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通过三所联动调解， 成功化解

了死者家属与俱乐部之间的纠纷，

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升级和扩大。

调解结果的达成， 不仅保障了家属

的合法权益， 也维护了俱乐部的正

常经营秩序和社会声誉， 有利于构

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调解过程

中， 调解员注重情感疏导与法律释

明的结合， 引导双方以理性、 平和

的态度处理纠纷， 增强了社会成员

之间的互信与理解。

在调解过程中， 既要坚持依法

办事， 确保调解结果的合法性和公

正性， 又要注重情感疏导， 关注当

事人的心理需求和情感变化， 以情

感人、 以理服人。 在调解过程中，

应积极探索多元化解纷方式， 为当

事人提供更加全面、 专业的服务。

希望通过本案例， 提高社会公众对

法律知识的了解和对调解工作的认

识， 引导大家以更加理性、 平和的

态度处理生活中的矛盾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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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心得】


